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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

2021 梵蒂岡博物館專業修復人才實習甄選公告 

本案目標及說明 

一、 目標：提供國外教育訓練實習機會予文化資產保存修復領域年輕專業人

員與學生，拓展國際與專業視野。 

二、 說明：錄取名單將由文化部轉外交部薦送梵蒂岡博物館，最後結果須視

梵蒂岡博物館甄選合格後通知。 

名 額 原則上正取 3 名，最後結果依循甄選委員會決議。 

資 格 條 件 

一、 具中華民國國籍，民國 80 年 1 月 1 日(含)以後出生者。 

二、 具基礎文物修復技能。 

三、 略諳義語或精通英語或法語。 

四、 具文物修復或文化資產保存等相關科系學士以上學歷或研究所在校

生，或任職於美術館、博物館及文物修復相關單位者。 

五、 專長領域為藝術、考古、博物館及文物保存修復等相關學科者優先。 

六、 經梵蒂岡博物館錄取而未能如期參訓者，除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外，

未來5年將不得再申請本計畫；有意參選者，須先予審慎評估後始提出

報名申請，以免影響我國申請者未來錄取機會。 

 以上各項資格條件需繳驗之證明文件，詳見「參加甄選方式」。 

實習內容與規定 

一、 實習期間：110 年 10 月至 111 年 3 月。 

二、 實習地點：梵蒂岡博物館。 

三、 實習內容： 

1、 學習美術、繪畫、織品、陶瓷等領域多材質之展品修復。 

2、 每位實習人員將被指定至特定計畫並融入工作小組，並參與博物館

日常活動，支援各辦公室如訪客接待、教學、交流、修復實驗室、

部門及其他。 

3、 訓練課程亦包括研討會及導覽行程與各種活動等，使實習人員獲得

博物館相關知識、深化學術與專業技巧。 

4、 訓練結束時，每位實習生須將所學做公開之簡短報告。 

四、 實習費用：文化部將補助獲梵蒂岡博物館錄取者機票費、簽證費及實習

期間生活費。 

實 習 注 意 事 項 

本注意事項係依據梵蒂岡博物館相關規定摘述如下： 

一、 訓練課程之規則(在此僅列出與實習人員直接相關部分)： 

1、 實習人員需負擔實習期間之意外險及第三方責任險。 

2、 若要承認實習之完成，必須出席實習期間之 2/3 以上實習課程，如

有缺席需提供缺席原因之佐證。 

3、 實習人員或推薦單位需自行負擔與實習相關之直接或非直接費

用，除了通行許可證發給、必要之保護措施及相關實驗室辦公室等

一般設備使用等費用。 

4、 實習人員須與指導者一起於實習三個月後，提供實習活動摘要報

告，並於實習結束前提供最終報告，最終報告並須於實習課程結束

日公開簡報，隨之將發給實習證明。 

5、 博物館董事會持有實習期間產生之智慧財產權。 

6、 博物館董事會有權在未事先通知下隨時終止實習。 

7、 本實習不構成資格證明，亦不獲得博物館之優先僱用資格。 

二、 實習人員義務： 

1、 可獨立提出實習申請或經由機構進行。 

2、 參加實習課程。 

3、 提出實習期間過半時之實習活動摘要報告。 

4、 繳交課程結束之最終報告並參與簡報發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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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加 甄 選 方 式 

一、 檢具以下資料(4 以外之項目為必要文件)： 

1、 含個人半年內近照之完整履歷中、英文各 1 份，含學經歷、自傳及

文物修復相關經歷等。 

2、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中、英文影本各 1 份。 

3、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，具義大利語、英語或法語系國家大學以上學歷

(須附畢業證書)或下列之一者： 

(1) 大學以上義大利語系畢業、義大利語學習或語言能力檢定證明。 

(2) 大學以上英文系畢業或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(含)以上之檢定；或

其他經原就學學校或英檢機構認可等同全民英檢中級(含)以上之

語言能力之證明文件。 

(3) 大學以上法文系畢業或取得中級、高級之專業法語證書(DEP B1、

B2、C1、C2)。 

(4) 其他足資證明語言能力之文件。 

4、 其他足資證明個人資格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5、 國民身分證影本 1 份。 

6、 英文推薦信 2 份，推薦人需現任或曾任職學術或相關機(關)構。 

以上資料 1 至 4 請依序裝訂成中英文版各一冊，資料 5 僅排列於中文版

之 1 與 2 間，3 之語言能力證明在中英文版皆須附上(文件為中文者，於英

文版須加註英文說明)，6 之推薦人須註明其姓名單位與職稱；中英文版皆

須附封面與目錄。 

中英文版皆須掃描成 PDF 檔並將檔案縮至最小，另以電子郵件提供本

局承辦人，並主動確認是否收件成功；而英文推薦信可由推薦人逕 email

本局承辦人。 

二、 參加甄選方式及相關規定： 

1、 甄選方式：本案將先審查報名者應檢附之文件內容，文件齊全並符

合資格者將送本案甄選委員會評選，文件不全或不合者恕不退件。 

2、 應檢附之申請文件，以適當大小紙袋裝封，封面註明「參加 2021

梵蒂岡博物館專業修復人才實習甄選」及聯絡電話，於 110 年 3 月

22 日下午 5 時前送達或寄達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研究

中心(700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1-1 號)。投遞方式、時程請自行評

估，逾期不予受理(以郵戳或本局收發章為憑)。同時，申請人亦應

將中英文申請文件電子檔於同期限前 email 本局承辦人。 

3、 英文推薦信由推薦人逕 email 者，亦務必請其於 110 年 3 月 22 日下

午 5 時前 email 至 ch0248@boch.gov.tw信箱，申請者須自行與本局

承辦人確認收件與否。 

 

三、 錄取方式： 

1、 本案由甄選委員會評定成績，原則上依成績總分依序錄取 3 名為正

取，最後結果則依循甄選會議決議。但如成績未達 70 分者為不合格，

均不予薦送。 

2、 兩人以上成績相同，依序以具義語、英語、法語能力之順序薦送。 

 

四、 本案如有任何疑義或聯絡事項，請聯繫本局承辦人文化資產保存研

究 中 心 方 小 姐 ， 電 話 ： 06-2224911 分 機 1315 ， email: 

ch0248@boch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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